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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10   证券简称：神马股份   公告编号：2023-084 

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平神马江苏新材料科技有

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● 被担保人名称：中平神马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

●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：本次担保数量为 7,220 万元

人民币，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 7,220万元人民币 

●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：无 

●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：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639,850.30 万元人民

币 

●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 

 

    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本公司持有中平神马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江

苏新材料公司）60%股权，为其控股方；南通鹏发高分子材料有限

公司持有江苏新材料公司 40%股权，为其参股方。江苏新材料公司

为满足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，拟在中国工商银行海安县支行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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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资续做 4,150 万元人民币，期限 1 年；本公司拟为此项贷款提供连

带责任担保，担保额为 2,420 万元；江苏文凤化纤集团有限公司

（为南通鹏发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）拟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

任担保，担保额为 1,730 万元。 

江苏新材料公司为满足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，拟在江苏海安

农村商业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8,000 万元人民币，期限 1 年。本公

司拟为此项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额为 4,800 万元；江苏文

凤化纤集团有限公司（为南通鹏发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）拟为

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额为 3,200 万元。 

本公司拟为上述两项贷款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额合计为 7,220

万元。 

本次担保发生后，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639,850.30 万元

人民币，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%，本次担保需经公

司股东大会批准。 

  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6 日召

开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平神马江苏新材料

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为：同意票数 9 票，反对

票数 0 票，弃权票数 0 票。本次担保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 

    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名称：中平神马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.15 亿元 

住所：海安县海安镇长江西路 115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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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郭选政 

主营业务：锦纶 66 高性能原料生产、销售；高性能工程塑料的

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；高性能特殊纤维材料的研究。 

成立日期：2010 年 5 月 26 日 

与本公司的关系：本公司持有中平神马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

司 60%的股份，故江苏新材料公司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。 

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新材料公司资产总额  29,727.42

万元、负债总额 17,496.94 万元、净资产 12,230.48 万 元、净利

润  -2,373.79 万元、资产负债率 58.86%（经审计）；截止 2023 年

6 月 30 日江苏新材料公司资产总额 28,781.22 万 元、负债总额 

16,951.27 万 元、净资产 11,829.95 万 元、净利润 -400.53 万

元、资产负债率 58.90%（未经审计）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，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

起三年，担保金额为 7,220万元人民币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为满足江苏新材料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，公司决定为本

次 7,22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，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本次担保发生后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     

639,850.30 万元人民币，占本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审计净资产

751,062.72 万元的 85.19%；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累计对外担保金

额为 611,581.11 万元人民币，占本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审计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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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 751,062.72 万元的 81.43%；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

金额为 0元人民币。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9 月 6 日 

  


